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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公司章程》第 112条规

定：代表 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认可的其他人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公司章程》第 117 条规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

表达意见的前提下，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有董事，

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

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则可形成有效决议。根据何文波、戴志浩、

赵周礼、诸骏生、王力董事的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

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于 2014年 5月 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

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次董事会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董事出席会议的人数情况 

全体董事均出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批准《关于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实施方案实施授予的议

案》 

1. 授予条件达标情况 

2013 年度公司业绩完全达到限制性股票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2. 确定授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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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及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规定，确定公

司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日为 2014 年 5 月 22 日。 

3. 实施股票回购 

根据本次董事会审定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自本决议公告

之日起不超过 60 个交易日，公司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票，同时要求激励对象及时完成缴付自筹资金。回购完成

后及时办理授予与过户手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先同意本议案。因戴志浩董事、赵周礼董事、

诸骏生董事为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实施方案的激励对象，故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其他七位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二)批准《关于确定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 

1. 自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定的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名单

之后，由于激励对象工作调动，导致激励对象调整：王建跃、刘国旺

等调离公司的人员，不再作为激励对象；郭斌、朱庆明等新调入公司

任职且符合激励对象条件人员，新增为激励对象。 

2. 根据上述激励对象调整安排，调整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

量，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调整为 4744.61 万股，未突破国资委批复额

度。 

3、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不再新增激励对

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先同意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

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数量（调整后）发表了独

立意见。 

因戴志浩董事、赵周礼董事、诸骏生董事为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

首期实施方案的激励对象，故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七位董事一致

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3日 


